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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持股 94.57%的

控股子公司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达科宝”）于 2019 年

2 月 14 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出具的第 2191605007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主要情况如下： 

因其现场检查发现，申达科宝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

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币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

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决定对申达科宝罚款 35 万元整并责令立即改正超标排放

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。同时要求申达科宝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携带

决定书，将罚款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如不服决定，

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

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申达科宝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4,127.80 万元、净资

产为 22,400.73 万元、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19,027.91 万元、净利润为 916.15

万元，上述主要财务指标分别占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对应科目的 2.23%、

8.73%、1.72%和 4.74%；此次罚款金额未对公司和申达科宝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上述行政处罚亦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。 

公司将持续跟进此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9年 2月 15日  


